
电子工程学院加强和改善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要求和建议
为加强和改善教育教学质量，电子工程学院对本院教师提出若干要求和建议，期望得到广大教师的支持。
第1条 建议各位教授安尽量安排下列工作，办公室将予以支持配合。
1. 每年面向全院教师和研究生作一次学术报告，教师和研究生自由参加。

2. 每年面向全院本科生开展一次讲座和交流，本科生自由参加。

3. 建设好一门有影响力的标志性、代表性的课程。

4. 发布几个研究型学习的专题，供本科生有兴趣和能力的同学选择，安排研究生予以指导。
5. 安排博士生或硕士生与本科生开展交流，一方面帮助本科生成长，一方面发现和动员优质生源。
第2条 教授每年都必须为本科生讲授课程。
1. 教授每年都必须为本科生讲授课程。若是联合讲授，教授讲授不得小于30课时。联合讲授课程的教授，务必在开学初将具体讲授时间通知学院办公室，以便向学生公布，并便于检查。
第3条 教师主讲本科生课程应按下列办法执行。
1． 教师授课推行竞争上岗。考核评价办法参考教务处有关规定执行。
2． 具有副教授以下职称的教师一学期任课不超过两门课程。同一门课程不超过两个班级。
3． 主干课程安排教师辅导，争取每行政班（40人-60人）配备一名辅导。学院计算教学工作量并支付酬金。
4． 辅导教师需要做到：做好辅导日志；提前预习；事先完成作业；全程听课；答疑；改作业；每学分课程讲一次课外作业课。
5． 教师应当积极做好教学研究，积极参与教学改革及实践，应当有一篇教学研究总结和论文。
第四条 青年教师主讲本科生课程应按下列办法执行
6． 青年教师应当全面发展，规划好自己的教学事业，争取早日形成一门代表性的课程，在学院和学校具有一定影响力。

7． 新入职的教师应依据学院本科教学工作的安排和需要，提交自己的本科教学设想，由学院统一规划适时安排辅导本科班理论课程。
8． 担任理论课程主讲前，必须有全程辅导该课程的经历。
9． 申请担任主讲时，应提交辅导记录，内容包括辅导日志，课堂笔记、答疑记录、教案，同时提交独立完成的完整作业。申请担任主讲时，应做好试讲准备。
10． 辅导课程没有达到全程90%，作业没有全部独立做一遍的教师，请勿提交担任主讲的申请。
11． 青年教师须获得教师证，辅导过该课程并试讲考评合格，才具备上讲台授课资格。
12． 青年教师担任主讲第一年，每学期主讲本科课程最多一门，一般情况下仅安排一个班。

第五条  主讲本科教学的教师必须执行“电子工程学院本科生课内大作业的要求”的规定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二年五月三十一日
附件：

辅导工作日志
时间：    年   月   日    星期       第    节课   地点：         班级

按时到课人数        迟到人数     早退人数      旷课人数       

主讲课堂讲述主要内容：
课内提问

主讲布置作业：

课堂秩序评价：

作业收缴份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作业批改份数：

作业中存在主要问题：

作业完成好的学生：
作业完成有问题的学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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